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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65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67_265238.htm 实物交割责任 第四十二条 交割

仓库未履行货物验收职责或者因保管不善给仓单持有人造成

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第四十三条 期货公司没有代客

户履行申请交割义务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；造成客户损失

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第四十四条 在交割日，卖方期货公

司未向期货交易所交付标准仓单，或者买方期货公司未向期

货交易所账户交付足额货款，构成交割违约。 构成交割违约

的，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；具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 （

四）项规定情形的，对方有权要求终止交割或者要求违约方

继续交割。 征购或者竞卖失败的，应当由违约方按照交易所

有关赔偿办法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。 第四十五条 在期货合约

交割期内，买方或者卖方客户违约的，期货交易所应当代期

货公司、期货公司应当代客户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。 第四十

六条 买方客户未在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对货物

的质量、数量提出异议的，应视为其对货物的数量、质量无

异议。 第四十七条 交割仓库不能在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

的期限内，向标准仓单持有人交付符合期货合约要求的货物

，造成标准仓单持有人损失的，交割仓库应当承担责任，期

货交易所承担连带责任。 期货交易所承担责任后，有权向交

割仓库追偿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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